道路旅客运输行政许可范围

1、 黑河市辖区内道路旅客运输和客运站场的开业、停业和终止的许可；

2、 黑河市辖区内跨县（市）道路客运班线及旅游客运的许可，包括班车客运、加班客运、旅游客运、包车客运及营运车辆、营运方式、班次、班时、经由路线、发车站点、经营年限等；

3、 黑河市辖区内跨县（市）道路旅客运输的变更许可，包括转籍过户、运力更新、以及客运线路、营运方式、经由路线、发车站点、班次、班时等相关内容的调整。

            客运出租汽车行政许可范围

1、 出租车进入运输市场经营权的许可；

2、 出租车运输服务企业（出租汽车公司）的许可。

          货物运输行政许可范围

1、 普通营业性载货汽车运输企业和车辆的许可；

2、 危险品运输企业和车辆的许可；

3、 经营性货运站的许可（注：依据2005年交通部6号令）。

行政许可依据：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；

2、《黑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》；

3、《交通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；

4、《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》（JT/T200-2004）；

5、《道路运输机动车辆运行技术条件》（GB23/417-95）。
